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曲轴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

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  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汽车产销量和社会保有量持续提高，每年汽车报

废量也不断增加。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

发改委、科技部和环保总局等三部委于 2006 年联合推动汽车产品报废回收工作。 

2008 年 11 月，国标委、发改委、工信部等 16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2008—2010 年

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规则》，围绕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完善了 8个重点领域

的标准体系框架，提出了 2008 年至 2010 年标准修订重点项目 921 项，其中国家标准

649 项，行业标准 272 项。649 项国家标准重点项目中，包括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共

计 10 项，属于“废旧产品及废弃物综合利用标准”领域。 

为了加强车辆回收利用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更好地完成车辆回收利用方面

标准的起草任务，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全国汽标委于2008年4月筹备成立了“道

路车辆回收利用工作组” ，工作组下设“车辆回收与再利用研究” 、“禁限用物质控

制”和“零部件再制造”三个标准及技术研究小组。 

2016 年以来，国家相继发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装备制造

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文件，要求积极发展

再制造，在关键领域积极完善标准体系，促进再制造规范健康发展，推进产品认定，

鼓励再制造产品推广应用。因此 2017 年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道路车辆回收利用

工作组申报立项了汽车零部件相关的再制造标准。其中，《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

规范 曲轴》属于推荐性行业标准制定项目。项目计划号 2018-1076T-QC。  

2  标准主要编制过程 

2.1 汽车再制造标准预研项目组启动会议 

2018 年 6 月，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江苏张家港组织召开了汽车零部件再

制造标准预研项目组启动会。会议对《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曲轴》进行了



 

研讨。重点讨论了标准文本表述和技术细节，经讨论后，与会专家就技术细节达成了

一致意见，并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和建议，具体如下： 

标准框架主体统一修改为：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工艺

要求；4.1 一般要求；4.2 拆解要求；4.3 检测与分类要求；4.4 清洗要求；4.5 修

复要求；5 性能要求；6 试验方法；7 检验规则；7.1 出厂检验；7.2 型式检验；8 标

识、包装、仓储及运输；8.1 标识；8.2 包装；8.3 仓储及运输 

标准部分内容做了适当修改，主要是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引用标准《GB/T 

23339 内燃机 曲轴 技术条件》，性能要求章节建议参考 GB/T 23339 进行起草，型式

检验参考 QC/T 481 和 QC/T 637 等标准的技术要求进行起草。 

2.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8 年 12 月 20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

江苏张家港召开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工作组”第二次会议。会议对工信部节能

司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课题工作进展进行了说明，同时，安排了工作组下一阶段的工

作任务。 

会议就《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曲轴》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各位专家充

分发表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具体如下： 

一、标准化文本格式规范 

序号 格式规范 

1 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应由下述导语引出：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字体为 5 号宋体） 

2 第一层次的条（例如 5.1,5.2）及第二层次的条（例如 5.1.1,5.1.2）宜给出条标题，并应置

于编号之后。 

3 第 2 章，引用文件的排列顺序为：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内有关文件、国际标准等。国家标准按标准顺序号排

列，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先按标准代号的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排列，再按标准顺序号排列。 

4 对图的要求，参考 GB/T1.1-2009 中 7.3 条 

5 对表的要求，参考 GB/T1.1-2009 中 7.4 条 



 

6 标准条文编排示例，参考 GB/T1.1-2009 中附录 H。 

 

二、针对曲轴的修改要求如下表所示： 

序号 章条 修改意见 

1 整体意见 章条编号重新进行调整 

2 第 2 章 全面调整规范性引用文件，标准正文中引用的标准应在本章中列出，标准正文

中没有引用的标准，不应体现在本章中。 

3 4.4 条 除极轻微裂纹（消除后修复）外，不予修复。要补充内容，分弃用、再利用、

可再制造等不同的情况进行分别说明。 

4 第 5 章 参照新品要求，补充完整 

5 第 6 章 参照新品要求，补充完整 

6 
第 7 章 

按照再制造系列标准统一格式进行修改。 

7 第 8 章 按照再制造系列标准统一格式进行修改。 

 

2.3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2019 年 2 月 21 日,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工作组在上

海市召开了汽车再制造标准起草组第三次会议，对工信部节能司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

课题工作进展进行了说明，同时安排了起草组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会议要求各起草单位重点完善工艺要求，并参考相关新品的性能指标要求，结合

再制造产品的特点，对再制造产品的性能指标要求进行完善。《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

技术规范 曲轴》第 5章和第 6 章参照 QC/T 481-2005 进行相应的修改。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如主要技术、工艺流程、参数、公式、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标准

时应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2.1 标准的编制原则 

（1）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

求和规定编写； 

（2）贯彻回收利用、再制造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汽车产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gg2006/W020060214510731938162.doc


 

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管理办法》《关于启用并加强汽车零部

件再制造产品标志管理与保护的通知》等； 

（3） 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充分适应我国当前的曲轴行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4）兼顾共性与个性，突出与新品制造和再制造工艺的不同，强调严格的出厂验

收程序和标准。 

2.2 标准的主要内容 

2.2.1 标准中的主要技术和工艺流程 

本标准为推荐性行业标准。本标准规定了曲轴再制造的术语和定义、工艺要求、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仓储及运输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曲轴再制造，其他产品的再制造技术要求也可参考使用。本标准从

拆解、分类、清洗、检测与修复、装配等步骤详细规定了曲轴再制造的流程和相应的

技术要求，规定了曲轴再制造产品的技术工艺、性能要求以及使用范围。确定了曲轴

整体可拆解为平衡块、油堵、法兰、齿轮、键销等可拆除的曲轴附件。列出了需要更

新及经检查无缺陷后可以直接使用的零部件清单。说明了检测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零部件及零部件部位，明确了曲轴再制造产品在装配后应经过硬度、尺寸、形位公差、

动平衡及缺陷探伤等性能要求，标准中同时还规定了各性能的试验方法。加强了标准

的可操作性和严谨性。 

2.2.2 标准中的性能要求 

在与部分行业主机厂充分交流和探讨前提下，从国标编写的专业性、严谨性、基

础性、适用性的角度出发，本标准对当前曲轴再制造提出了以下性能技术要求： 

1、对再制造各工艺流程的技术要求做了规范特别是对检测和修复方面做了详尽要

求。 

2、结合行业现状，提出了表面硬度、表面粗糙度、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动平衡、

磁粉探伤、清洁度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曲轴新品的行业标准（QC/T 481-2005）目前现行的版本是 2005 年，经过十几年

的发展，汽车性能大幅提升，曲轴新品标准规定的性能水平已经不能满足汽车行业当

下的要求，故在制定本标准时充分考虑了行业实际情况，对再制造曲轴产品的部分性

能指标做了优于新品水平的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A.表面硬度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gg2006/W020060214510731938162.doc


 

再制造曲轴修复后的表面硬度，硬化层深度不低于1mm。 

B.表面粗糙度 

再制造曲轴轴颈表面的粗糙度Ra应符合表1的规定，粗糙度值按照GB/T 1031选取。 

表1 曲轴轴颈表面的粗糙度Ra限值 

序号 项目 表面粗糙度，μm 

1 主轴颈和连杆轴颈 Ra≤0.2 

2 轴颈圆角 Ra≤0.4 

3 止推凸台端面 Ra≤0.3 

4 油封轴颈 Ra≤0.4 

5 其他轴颈 Ra≤0.6 

6 主轴颈和连杆轴颈润滑油孔口 Ra≤0.6 

C．尺寸公差和几何公差 

1) 主轴颈和连杆轴颈的圆度公差应不大于尺寸公差的1/2（或不低于GB/T  1184-1996表B2

中的7级精度）。 

2) 当曲轴用两端主轴颈支承时，曲轴个轴颈及端面的跳动量限值按表2.氮化处理及滚压强化

后的曲轴各轴颈及端面的跳动量限值按图样规定。 

表2 曲轴轴颈表面的跳动量 

序号 名称 跳动量限值，mm 

曲轴长度≤1.5 m 曲轴长度>1.5 m 

1 中间主轴颈 0.03 0.04 

2 装正时齿轮轴颈 0.02 0.03 

3 装皮带轮轴颈 0.03 0.04 

4 装正时齿轮靠第一主轴颈端面 0.04 0.05 

5 装飞轮法兰盘轴颈 0.02 0.03 

6 止推凸台端面 100:0.02 100:0.02 

7 装整体油封轴颈 0.02 0.03 

8 装非整体油封轴颈 0.025 0.035 

9 装飞轮法兰盘端面 100:0.02 100:0.02 

3) 当曲轴用两端主轴颈支承时，连杆轴颈中心线和主轴颈中心线的平行度不大于100:0.02。 

4) 曲轴各连杆轴颈中心线对第一连杆轴颈中心线的角度偏差不大于±15＇。 

5) 连杆轴颈中心线和主轴颈中心线的距离尺寸偏差不大于±0.04mm。 

6) 装正时齿轮轴颈上的键槽中心面对第一轴曲拐中心平面的角度偏差不大于±15＇，对所在

轴颈中心线的对称度公差等级不低于GB/T  1184-1996表B4中的8级 

7) 曲轴与飞轮的结合面应平整，其平面度公差不大于0.03mm。 

D.动平衡 

曲轴应进行动平衡。动平衡的试验方法、不平衡量限值和去重位置均应符合图样规定。 

E.磁粉探伤 

按照JB/T 6729的规定对曲轴进行磁粉探伤。 

F.清洁度 

    应仔细清除曲轴润滑油道内和各部位的金属屑及杂物，曲轴的清洁度应符合整机制造厂的规

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结果分析 

根据再制造产品性能要求应不低于原品标准的原则，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在

编制本标准的过程中，部分参考了汽车用曲轴新品标准 QC/T 481-2005 的内容，特别

是性能要求部分，均需符合新品曲轴的要求。由于船用、工程机械等大型曲轴和汽油

机曲轴使用条件和性能要求有着很大的区别，因而船用、工程机械等大型曲轴再制造

不在本标准讨论范围之列。 

依据现阶段国家发改委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政策的规定，曲轴再制造需经汽车

厂授权许可后才能进行，再制造产品的质保期与新品用于售后市场的质保期一致，这

些内容为我们制定可靠性性能测试提供了政策依据。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

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本标准目前未涉及专利的情况，征求意见稿在封面位置注明了“在提交反馈意见

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曲轴》是新制定的推荐性行业标准，对于规范

国内汽车曲轴再制造产品具有重要作用。该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国内曲轴产品再制造

方面的空白，为配合《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的实施将起到重要作用，为汽车

产品提高回收利用率奠定了基础。作为汽车上的主要部件及资源消耗大的部件，曲轴

的再制造产品规范对于再制造产业的发展也有积极影响，能够推进再制造产业的健康

发展。 

再制造与制造新品相比，除了性能上不输外，几乎不产生固体废物，大气污染物

排放量降低 80%以上。一件再制造产品的能耗是新品的 1/7。因此，再制造不仅可以获

得较好经济效益，也能同时获得不可估量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从回收利用的角度来看，再制造产品是对资源再利用率最高的再处理手段之一，

修复成可再使用产品需要的能源也最少，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能源和资源。根据调研

和抽样数据预估，一年回收的曲轴数量在 20000 根，一根曲轴重量在 100 公斤左右，

每年可节约钢材达 2000 吨以上，同时再制造产品比新品节约的能源在 60%以上。通过



 

再制造这种再利用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能源和环境资源，为打赢蓝天保卫战、

建设资源集约型社会提供了良好的途径和方法。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

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

据对比情况 

 无。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

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体系中，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体系如下表所示。 

表 1  道路车辆回收利用标准体系 

序号 分领域 

标准编号/项目计划

号 

标准名称 

1 

绿色制造 

生态设计 

新产品 3R 

GB/T 26989-2011 汽车回收利用  术语 

2 GB/T 26988-2011 汽车部件可回收利用性标识 

3 GB/T19515-2015 道路车辆 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 计算方法 

4 / 道路车辆 可再利用率和可回收利用率要求 

5 GB/T 33460-2016 报废汽车拆解指导手册编制规范 

6 / 汽车产品生态设计指南 

7 / 汽车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计算方法及限额 

8 / 汽车产品单位产量水耗计算方法及限额 

9 / 汽车整车制造业（乘用车）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10 / 汽车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价通则 

11 /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12 禁用物质 

限值要求 

检测方法 

GB/T 30512-2014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13 
QC/T 

943-2013(2017) 

汽车材料中铅、镉的检测方法 



 

14 

QC/T 

941-2013(2017) 

汽车材料中汞的检测方法 

15 
QC/T 

942-2013(2017) 

汽车材料中六价铬的检测方法 

16 
QC/T 

944-2013(2017) 

汽车材料中多溴联苯（PBBs）和多溴二苯醚（PBDEs）的检

测方法 

17 2017-0740T-QC 汽车材料中多环芳烃的检测方法 

18 20153358-T-339 车内非金属部件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检测方法 

19 / 车内非金属部件气味评价方法 

20 / 车内非金属部件雾化特性检测方法 

21 

动力电池 

梯次利用 

材料回收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企业生产条件 

22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产品标识 

23 20150670-T-339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卸要求 

24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放电技术规范 

25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分类技术规范 

26 20150678-T-339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包装运输规范 

27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存储规范 

28 GB/T 33598-2017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解规范 

29 GB/T 34015-2017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余能检测 

30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余能再生利用 

31 20150671-T-339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要求 

32 20150677-T-339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材料回收要求 

33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可梯次利用设计指南 

34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可拆解性设计准则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可回收性设计准则 

35 /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拆解指导手册编制规范 

36 

汽车零部 

件再制造 

GB/T 34600-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技术规范点燃式、压燃式发动机 

37 20083100-Q-339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 标识规范 

38 GB/T 28672-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交流发电机 



 

39 GB/T 28673-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起动机 

40 GB/T 28674-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转向器 

41 GB/T 28675-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拆解 

42 GB/T 28676-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分类 

43 GB/T 28677-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清洗 

44 GB/T 28678-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出厂验收 

45 GB/T 28679-2012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装配 

46 2018-1075T-QC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连杆 

47 20083109-T-339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曲轴 

48 QC/T 1070-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气缸体总成 

49 2012-2135T-QC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气缸盖 

50 GB/T 34596-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机油泵 

51 GB/T 34595-2017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水泵 

52 / 汽车发动机曲轴再制造技术规范 

53 / 汽车发动机连杆再制造技术规范 

54 / 汽车发动机凸轮轴再制造技术规范 

55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业技术条件 

56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铝制轮毂 

57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保险杠 

58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车身铝钣金 

59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火花塞 

60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发动机机体喷涂修复 

61 /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技术规范  涡轮增压器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建议以推荐型行业标准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实施日期等） 

 建议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